
附件三 

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非科技計畫 

○○年度工作計畫書格式 

一、計畫名稱及經費 

(一)計畫名稱： 

(二)計畫經費：海委會海保署：○○○千元，配合款：○○○千元，合計

○○○千元。 

二、計畫編號 

(一)本年度計畫編號： 

(二)去年度計畫編號： 

註： 1.「本年度計畫編號」已先編定，請依附件一、二填列。 

2.「去年度計畫編號」項，連續性計畫請填列去年度計畫編號；如係新計畫
請註明"新提計畫"。 

三、計畫依據 

註：說明所依據之法令、方案或其他重要施政措施。 

四、提送機關 

(一)機關名稱：  

(二)計畫主持人：  

(三)計畫總聯絡人： 

姓名：○○○ 職稱：○○ 電話：○○○○ 

傳真：○○○○ 電子信箱：○○○○ 

註：如為採購型委辦計畫，機關名稱請填本署主辦單位；計畫主持人請填本署計畫

主辦單位主管；計畫總聯絡人請填本署計畫主辦人。 

五、執行期限 

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至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註： 執行期限應依據計畫研提時間填寫開始日期；計畫結束日期以不超越本年
度（12 月 31 日）為原則。 

六、計畫內容 

(一)去年度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： 



(二)擬解決問題： 

(三)計畫目標： 

(四)實施方法與步驟： 

(五)重要工作項目： 

重要工作項目 

工   作 

數   量 

預算金額 

(千元) 
實施 

地點 
備註 

單 

位 

本年度預

定目標 

海委會

海保署

經費 

其他配

合經費 

○○○ 

○○○ 

○○○ 

(六)預定進度： 

重要工作項目 

工作 

比重 

％ 

預定 

進度 

○○○年 備 

註 1-3 月 4-6 月 7-9 月 10-12 月 

○○○ A 

工作 

內容 
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

累計 

百分比 
C D E 100 

○○○ B 

工作 

內容 
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

累計 

百分比 
F G H 100 

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
A*C 

+B*F 

A*D 

+B*G 

A*E 

+B*H 
100 

查核項目 ○○ ○○ ○○ ○○ 

(七)預期效益 

１、可量化效益： 

指標項目 單位 

預   期   

成   果 

(量) 

備註 



２、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： 

註： 
1.「去年度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」項中，如去年度未執行，請註明新
提計畫。 

2.「(五)重要工作項目」應與「(六)預定進度」之重要工作項目欄一致。 
3.「(五)重要工作項目」項中工作數量之單位須配合重要工作項目之內容予
以量化表示，如「人」、「項」、「次」。 
4.「預算」項應確實依據各重要工作項目之經費需求予以分配 (含配合款，

但累總之金額應與本計畫之總經費相同。 
5.「實施地點」應載明實施該工作所在之縣市、鄉鎮。 
6.工作比重％累計應為 100％。 
 7.工作內容「○○」請確實配合重要工作項目之內容以文字簡略載明。 
8.「累計百分比」係指各別工作項目依據不同期間，逐步累計其工作進度，
期末達 100％。 
9.「累計總進度」之「百分比」則指個別工作項目依據其工作比重與預定進
度累計百分比之乘積累加而得，年度終了數額應為 100％。 
10.查核項目請按季填列關鍵性工作，即可階段性完成之工作。 
11.可量化效益係指執行本計畫後產生的效益，例如救護收容海龜 20 隻，清
除海漂垃圾 5 公噸等。 

七、計畫經費分類 

（單位：千元） 

經費類別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

補助費 

委辦費 

其  他 

註：請僅填海委會海保署經費。 



八、預算細目 

(一)預算明細表 

執行機關: 單位：千元 

預算科

目代號 
預算科目 

海委會海保署 地方政 

府配合款 

其他 

配合款 
合計 說明 

經常 資本 小計 

合   計 

(二)計畫經費分攤明細表 

單位：千元 

序號 機關（單位）名稱 金額 備註 

1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

2 執行機關自行配合款 

3 其他分攤補助款單位 

… 

計畫總經費 

註： 1.預算科目如有設備費（包括資訊設備費），且單價超過（含）新台幣 100

千元，請加填附表一。 

2.計畫中列有補助車輛、宣導廣告費等均需填列相關費用明細表（請參閱附
表二至附表三） 

3.填列「地方政府配合款」及「其他配合款」欄位時，補助各縣市政府計畫
依「中央對直轄市及縣（市）政府補助辦法」規定，應相對編列之配合
款，請務必於表中填列，俾憑審核。並請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
及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」，確實填列向其他機關申請補
（捐）助之項目及金額。 

4 以計畫所生之收入（如門票收入、學員報名費等）作為其他配合款之一部
或全部者，請於說明欄確實填列收入性質、計算方式及金額。 

九、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項目 

單位:千

元 

序號 採購標的 採購金額 



1 

2 

註： 1.計畫中適用「政府採購法」之項目，請依採購標的填列。 

2.「採購標的」指本計畫經費所採購之工程、財物或勞務服務名稱。如有二
項以上（含二項），請分列標的與金額（單位：千元）。 

3.「採購金額」指預算購置之總金額。 


